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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張郎先生申請更正姓氏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1年9月3日府民戶字第1010248825號函。

二、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錯誤，係

因當事人申報錯誤所致者，應由當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

之一，向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：一、在臺灣地區

初次登記戶籍或登記戶籍前之戶籍資料。二、政府機關核

發並蓋有發證機關印信之原始國民身分證。三、各級學校

、軍、警學校或各種訓練班、團、隊畢（肄）業證明文件

。四、公、私立醫療機構或合格助產士出具之出生證明書

。五、國防部或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、聯合後勤、後備、憲

兵司令部所發停、除役、退伍（令）證明書或兵籍資料證

明書。六、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、檢察官不起訴

處分書、緩起訴處分書，或國內公證人之公、認證書等。

七、其他機關（構）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。」另按民法第

1065條第1項規定：「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，視為婚

生子女，其經生父撫育者，視為認領。」復按法務部84年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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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5日(84)法律決字第13962號函略以：「法院院字第112

5號解釋：『非婚生子女經生父撫育者，並不限於教養，

亦不問生父曾否與生母同居，祇須有撫育之事實，即應視

為認領。』」

三、依案附資料，張郎先生(民國25年5月31日出生，戶籍登記

父姓名為不詳，母姓名張等)，日據時期戶籍登記於張老

益戶內，續柄欄記載「弟」，續柄細別「母張氏等私生子

」，初設戶籍申請設於陳石頭戶內，其申請書之記事欄記

載為「寄養」、戶口清查口卡之親屬系別記載為「家屬」

，現渠提憑堂兄陳東壁之陳述書，主張陳石頭為其生父，

申請更改姓氏為「陳」。依上開規定及法務部函釋意旨，

事實認領應由當事人提具撫育事實之證明，本案陳石頭是

否自幼撫育張郎先生，屬事實認定，請本於職權查明審認

，惟如審認確有困難時，得請申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後辦

理更正父名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
副本：本部戶政司 2012-09-12
15:54: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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